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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8_AE_BE_E5_c59_91662.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

了加强建设项目设备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提高设备工程监

理专业技术人员素质，保证设备工程监理工作质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国务院颁布的《质量振兴纲

要》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

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在建设项目中对重要设备形成过程中的质

量、进度等环节工作进行控制、见证、检验和审核的设备监

理中介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本规定所称重要设备，是指国

家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等所需的用

于满足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形成生产能力的成套设备、重要

单元设备，以及国家重点信息系统的重要硬件及支持其运行

的配套软件。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注册设备监理师是指通过全

国统一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

格证书》，并经注册后，根据设备监理合同独立执行设备工

程监理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四条 国家对设备监理行业实

行执业资格制度，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的统一规划。 第五条 人事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共同负责全国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

资格制度的实施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对注册设

备监理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 第二章 考试 第

六条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实行国家统一大纲、统一

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 第七条 

国家质检总局组织成立“注册设备监师执业资格考试专家委



会”，负责拟定考试科目、编写考试大纲、组织考试命题，

研究建立考试题库；国家质检总局对考试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试题进行初审，统筹规划培训工作。 培训工作按照与考

试分开、考生自愿参加的原则进行。 第八条 人事部组织专家

审定考试科目、考试大纲、考试试题。会同国家质检总局对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进行检查、监督、指导和确定

合格标准。 第九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按照《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规定评聘为工程

师专业技术职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注册

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 （一）取得工程技术专业中专学

历，累计从事设备工程专业工作满20年。 （二）取得工程技

术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设备工程专业工作满15年。 

（三）取得工程技术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累计从事设备工程

专业工作满10年。 （四）取得工程技术专业硕士以上学位，

累计从事设备工程专业工作满5年。 第十条 注册设备监理师

执业资格考试合格，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部门颁发

人事部统一印制、人事部和国家质检总局用印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全国范围有

效。 第三章 注册 第十一条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实行注

册登记制度。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

格证书》的人员，必须经过注册登记才能以注册设备监理师

名义执业。 第十二条 国家质检总局或其授权机构为注册管理

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监督部门或其授权机构为

注册登记机构。 第十三条 人事总和各级人事行政部门对注册

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注册和使用情况有检查、监督的责任。 

第十四条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证



书》，需要办理注册登记的人员，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

单位同意后，报所在地省级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手续。 第

十五条 申请注册者，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遵

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在注册设

备监理师岗位工作。 （四）所在单位考核合格。 第十六条 经

审核合格准予注册后，由注册登记机构核发国家质检总局统

一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设备监理师注册证》，并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证书》注册情况

栏内加盖注册专用章。 第十七条 注册设备监理师注册有效期

为3年，有效期满前3个月，持证者应到所在省级注册登记机

构办理再次注册手续。在注册有效期限内，变更执业单位者

，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再次注册者，除符合本

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外，还须提供接受继续教育的证明。 第十

八条 经注册的注册设备监理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原注册

登记机构注销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因过错造成设备工程重大经济损

失的。 （四）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五）脱离注册设备监理

师岗位连续满2年的。 （六）同时在2个以上设备监理机构进

行监理活动的。 第十九条 注册登记机构对注册设备监理师所

受处分情况，应及时记录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设备监

理师执业资格证书》备注栏内。 第二十条 各省级注册登记机

构应定期将注册登记及管理情况报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国家

质检总局应定期公布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的注册和注销

情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